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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37）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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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冷链物流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97191423]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水产品冷链物流的基本要求、运输配送、交接、储存、追溯及召回的要求，描述了记录等相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鲜、冻水产品从加工企业出厂到销售前的冷链物流过程的质量控制。
[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OLE_LINK1]GB 1589  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8354  物流术语
GB 2094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产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GB/T 28577  冷链物流分类与基本要求
GB/T 28843-2024  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求
GB 31080  水产品冷链物流服务规范
GB 3160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
GB 50072  冷库设计规范
QC/T 450  保温车、冷藏车技术条件
SB/T 10379  速冻调制食品
SC/T 3005  水产品冻结操作技术规程
SC 3008  冷冻水产品、冷藏水产品、人造冰单位产品耗电量
[bookmark: _Toc97191425]术语和定义
GB/T 18354、GB/T 2857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物流 logistics 
货物从发货地向收货地的实体流通过程。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贮存、装卸、搬运、包装、配送，以及信息处理等功能实施有机结合。

水产品冷链物流 cold chain logistics of aquatic products 
从生产到消费使水产品始终处于保持品质所需温度等环境条件的实体流动过程。
[来源：GB/T 31080-2025，3.1]
基本要求
设施设备
应具备与水产品冷链物流温控要求相适应的运输、贮存、装卸、搬运、配送、交接等设备设施。
应配置有温度监测、记录、报警及调控装置，温度监控装置应定期校验与记录，并符合冷冻水产品贮藏和运输要求。
运输工具箱体内壁、贮存装置等应保持清洁、卫生，无毒、无害、无污染、无异味，并定期清洁消毒。
设备设施应易于清洗、消毒、检查和维护。
人员
从事水产品冷链物流各环节工作的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经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与水产品有直接接触的操作人员应持有健康证明，不应有感染或有开放性创伤，并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其他
应设立质量安全管理部门并配备相适应的质量安全管理人员。
应建立满足水产品冷链物流要求的信息化系统，信息化系统应具备监控、查询、报警、追溯等功能。
应制定规范、科学、合理的冷链物流操作流程图和作业规程，提升车辆积载率和物流配送率，降低物流成本。
水产品在物流过程中应符合其标签标识或相应标准规定的温度要求。
应具有低温环境下作业的安全防护措施和设置警示标识。
水产品物流过程用冰应清洁、卫生，制冰用水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根据冷链物流要求选择适宜的装载容器和包装材料，容器和包装材料应清洁、无毒、无异味并符合相关标准质量要求，需重复使用的容器和包装材料应便于清洗、消毒。
关系到公共卫生事件时，交接环节应进行外包装及交接相关用品用具的清洁和消毒。
运输配送
运输配送设备
应当采用冷藏车、保温车、冷藏集装箱、冷藏船、冷藏火车(专列〉和附带保温箱的运输设备。冷藏车、保温性能应符合QC/T 450 的规定。冷藏车、保温车的外廓尺寸应符合GB 1589的规定。
冷藏车、保温车车厢外部应设有能直接观察的测温仪或监控运输途中厢体内温度的启动测温仪。测温记录应在货物交接时，提供给接货人员。
冷藏车装载货物前，制冷装置运行正常，厢体整洁，各项设施完好，车厢内应温度预冷至:装载冷冻水产品应在-12℃以下:冷藏水产品应在4℃以下方可装货，装货后应保持运输温度要求。在运输过程中保持全程温控制冷。在卸货过程中，尽量保持车门随开随关。
应在运输运输水产品前对车厢内进行清洁消毒。
冷藏车、保温车应配备有温度监控人员或自动温度监控系统，每小时核查温度监控设备是否正常，并按GB/T 28843-2024中附录A的方法加以记录，作为准运和验收的依据。
运输配送过程温度控制要求
冷冻水产品厢体内温度应保持在-18℃以下，其中有特殊温度要求的水产品厢内温度应按要求温度保持。
冰鲜水产品应装进保温箱中，箱内应放置碎冰或冰水，产品中心温度应保持在0℃～4℃。
运输配送管理要求
应根据客户要求或水产品种类、特性、季节、数量等，选择适宜的包装方式及配送工具。
委托冷链配送企业承运时，在承运配送合同中，应明确水产品的运输温度、是否隔离存放等要求。
水产品出入库时应在符合作业环境温度的场所进行作业，并尽可能缩短作业时间。
运输设备应专车专用，禁止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或影响水产品质量与安全的物品混装、混放。
在运输过程中禁止使用食品添加剂保鲜。在未有办理相关货物手续之前，不得随意打开运输车上的封条。
产品装载放置，应符合QC/T 450的规定要求，保持冷藏车厢内冷气流通。
应定时对冷藏设备进行保养，当发现制冷设备有异常，应停止使用，进行抢修。冷藏车应及时融霜（有自动融霜除外）。
冷藏运输设备应严格执行规定的装载重量。
交接
按GB 31605-2020中第4章和GB/T 31080-2025中的6.6的规定执行。
储存
冷库条件
冷库设计应符合GB 50072的规定。
冷库应建有保持在10℃以下的封闭式站台，并设有与运输车辆对接的门套密封装置。
冷库门应配有电动空气幕、塑料门帘等，以防外界热气进入。
冷库内应合理配置库温自动测温记录仪，测温精度达到±0.5℃，冷库应安装入库禁闭门铃。
温度
冷冻、冷藏水产品的贮存温度，应根据水产品的种类所规定的温度，温度波动不超过±3℃。
冷库应定期除霜、清洁和维修，以确保冷藏、冷冻温度达到水产品所需要求。
储藏管理
储存的产品应与库房墙壁间距不少于30cm，离地10cm，离顶部或离排气管道不少于30cm,以保证冷库内空气流通畅顺。
不同类别、品种、规格、批次的产品应分垛存放，标识清晰，防止串味和交叉污染。
堆码应稳固、整齐、适量。货垛应置于托板上，不得直接着地。堆放高度应符合底层外箱受压不变形。进出货物时并满足“先进先出”原则，注意保质期。
追溯及召回
按GB 31621-2014中第7章的规定执行。
记录和文件管理
信息记录应在水产品运输配送、交接、储存、追溯与召回等全过程进行。每个环节应按合同所规定的数量、质量等要求，做好交接验货记录凭证，对每批水产品所附的单据及原始监控温度等各类记录资料应及时进行汇总、存档登记造册。
记录应真实、完整、规范、完整、准确、清晰地反映各环节的相关要求、技术操作、控制措施和产品状态的相应信息。对于部分操作与控制措施可采用音视频监控方式进行记录。
信息记录的原始记录保存期应不少于水产品保质期满后6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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